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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是非非 今年的全国“两会”，仍有部分代表委员关注

“一药多名”问题。但与去年不同的是，他们不但希望了解

“一药多名”的治理进展，而且更关 正确使用商品名合法 要

了解“一药多名”，首先需要弄清什么是药品的通用名和商

品名。药品具有通用名和商品名两种名称，其中，通用名是

药品的法定名称，即收入国家药品标准的名称，如治疗感冒

常用的药品复方氨酚烷胺，“复方氨酚烷胺”就是其通用名

。但一种药品如果有多家药厂同 时生产，有的厂家就会申请

给自己的产品另起一个名字，以有别于其他厂家的产品，另

起的这种名字就是药品的商品名。 企业依法使用药品商品名

，有利于企业保护自己的产品和创立品牌，有利于医生和患

者选用不同厂家的产品，也有利于药品使用后发生不良反应

的追根溯源。使用药品商品名，在国际上也很普遍。由此可

见，依法使用药品商品名并没有过错，也不必反感药品商品

名。 但是，并非任何药品都可以使用商品名。《药品注册管

理办法》明确规定，除了新化学药品、新生物制品和具有化

合物专利的药品，其他药品（包括原料药、中药和仿制药）

都不得使用商品名，比如中成药“六味地黄丸”，不管多少

个厂家在生产，每个厂家都只能叫这个名称而不准再取其他

名称。此外，即使一个企业的某种药品允许使用商品名，不

管其此种药品具有多少种剂型、多少种规格，都只能使用同

一个商品名。 实事求是来说，我国对药品商品名的审批，还



是比较严格的。截至目前，我国共有7000个药品商品名，既

有通用名又有商品名的药品，只占药品总数的4%。2006年，

我国全年只批准了731个药品商品名，其中还包括不少进口药

品。 滥用药品商品名有害 当前社会上反映强烈的“一药多名

”问题，主要是指企业在药品包装和新药宣传上过分强化商

品名以及擅自以商标代替商品名造成的药品名称混乱，是滥

用商品名。譬如：允许使用商品名的药品，其商品名经国家

食品药品监管局批准后，可以与通用名同时宣传。但是，许

多企业在宣传新药时，都是过分强化商品名的宣传，弱化通

用名的宣传，甚至只宣传商品名不宣传通用名，这就极易使

人只注意商品名而忽略通用名。再如：有些企业擅自利用商

标代替药品名称，这种现象主要表现在仿制药上。按照有关

规定，仿制药只能使用通用名，但是部分企业在竞相仿制同

一种药品时，为了强化对本企业产品的宣传，故意在药品包

装上或进行宣传时以商标代替药品通用名，有的企业甚至还

用未经工商部门注册的文字型商标或者未经批准的其他名称

代替药品通用名，这就极易使消费者误将企业的文字商标（

经过工商部门注册的或未经注册的）当成药品的商品名，从

而使只许使用通用名的药品也有了若干“商品名”。 造成部

分企业滥用药品商品名，还与药品购销环节的回扣刺激有关

：有的企业为了争市场求生存，会给药品销售人员和医务人

员塞红包，一些医务人员和药品销售人员为了捞好处，开具

处方和销售药品时有意只用商品名，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刺

激部分企业不惜违规滥用药品商品名。 滥用商品名造成的药

品名称混乱，必然会对公众安全、合理、经济用药带来负面

影响。譬如：不同通用名的药品使用相似商品名，容易引起



错误用药；故意在包装上突出商品名弱化通用名，容易影响

患者选药；故意以“暗示性”的商标当作药品名称宣传推广

，更是容易误导患者。 治理滥用商品名有效 虽然药品名称混

乱主要不是药品商品名的审批造成的，但国家食品药品监管

局对“一药多名”问题特别是滥用商品名问题的治理，还是

十分重视的，并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一是规范药品名称

管理，从源头上遏制滥用商品名。2006年3月15日以来，国家

食品药品监管局先后印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药品名称管理

的通知》和《药品说明书和标签管理规定》，进一步明确药

品商品名的命名范围、药品通用名与商品名在药品标签上的

字体颜色和大小、以及商标在标签上的位置和大小，这就使

企业在药品包装、标签上不得过分强化商品名。二是加大市

场稽查力度，严肃查处滥用商品名行为。特别是2006年上半

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药品包装、标签、说明书专项检查

”，使3435起滥用商品名的问题受到查处，初步遏制了滥用

药品商品名的势头。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